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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52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5_8D_95_c32_552409.htm 信用证业务有以下三个基本性

质： 一 开证行负有第一性的付款责任。信用证结算方式是以

银行信用为基础的，开证行以自己的信用做出付款保证，开

证行是首先付款人。出口商（一般即信用证的受益人）可凭

信用证，及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，向开证行凭单取款，而

无须先找进口商（一般即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）。开证行的

付款不是以进口商的付款作为前提条件。 二 信用证是一项自

足文件。虽然信用证的开立是以买卖合同为基础的，买卖双

方要受买卖合同的约束，但是信用证一经开出，在信用证业

务处理过程中，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与权利都必须以信用证为

准，信用证是一项与买卖合同分离的独立文件。 三 信用证是

一项单据业务。在信用证方式下，银行凭相符单据付款，而

非凭与单据有关的货物、服务及/或其他行为。受益人要保证

收款，就一定要提供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单据，开证行要拒

付，也必须以单据上的不符点为由。因此，信用证结算方式

是一项“单据买卖业务”。 把单证员站点加入收藏夹 欢迎进

入：2009年单证员课程免费试听 点击进入免费体验：百考试

题单证员在线考试中心 更多信息请访问：百考试题单证员、

百考试题论坛单证员"#F8F8F8"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